
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保健營養學系畢業修業規定【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】 

102.11.20 10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6.05.17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 

108.03.26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8.04.16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力，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，特訂定

本規定。 

二、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外，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： 

(一) 通過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，依本校「大學部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」辦

理。 

(二) 參與服務學習，依本校「服務學習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(三) 參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，依本校「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」辦

理。 

(四) 參與「農企業倫理」、「中華文化專題」，依本校「職業倫理教育實施要點」及「中

華文化專題講座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(五) 通過以下核心能力檢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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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下列能力之一項： 

(1)具膳食營養之規畫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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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通過系門檻。 
 



習、生物化學實驗、人

體生理學實驗及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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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其他規定： 

1.校外實習 

2.參加 1次校內外研討會，並於研討會中發表論文。 

3.完成學系多元服務。 

以上門檻須符合至少一項。 

三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審議，報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